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审计处
审发〔2026〕18 号

关于开展李磊同志任发展规划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

经济责任审计的通知

李磊同志并发展规划处：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自 2026 年 3 月初起，对李磊同志自 2024

年 4 月至 2025 年 4 月任职期间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以及资产管

理情况进行审计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需要你单位对李磊同志的经济责任审计进行

公示，要求在单位网站和布告栏同步发布，公示内容详见附件。

本次审计暂不需要你单位提供其他资料，如有需要，我们再

另行通知。

审计组长：王进山

审计成员：王世华、于丽娟（主审）、费心昕。

联系人：于丽娟 电话：58731584

附件：经济责任审计公示

审 计 处

2026 年 3 月 12 日
抄送：党委组织部 纪检监察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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